附件1     杭州乐荣电线电器助学金管理实施细则
杭州乐荣电线电器助学金是由杭州乐荣电线电器有限公司出资在哈尔滨理工大学设立的助学金，为更好利用资金，实现出资方的愿望，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宗旨
旨在对我校家境贫困且品德优秀的学生进行资助，希望这些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毕业后能够对国家、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二、助学金金额及人数
1、每年助学金总额为12.8万元人民币。
2、每个年级资助学生8名，每人每年4000元，四个年级共计资助学生32名。
三、各年级资助人数及分布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3名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2名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2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名。
四、申请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举止文明；
2、家庭经济困难（为我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俭朴，积极参加勤工俭学活动。无酗酒、赌博等不良嗜好；

3、勤奋学习，积极上进，无迷恋网吧、经常旷课等行为；

4、尊敬师长，关心集体，团结同学，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5、在上一学年内，违反国家法令和校规校纪，受到学校通报批评和警告以上（含警告）处分者，不能申请此助学金。
五、组织机构
1、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机械动力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分别成立由院长和书记担任组长的助学金评审小组，助学金评审小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初评，确定候选者名单。

2、学校成立由学生处处长担任组长的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负责对助学金候选名单的审核，助学金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生处。

六、申请与评审
1、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根据本办法规定，向学院提出申请，并递交《哈尔滨理工大学杭州乐荣电线电器助学金申请表》（附件2）一式两份 。学院助学金评审小组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学生的申请进行初审，经公示（三天）无异议后将资助名单交送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
2、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对学院的评审结果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资助名单推荐给杭州乐荣电线电器有限公司，协助杭州乐荣电线电器有限公司确定最终资助名单。
七、管理与监督

    学生对评审结果如有异议，可通过有效方式向本学院评审小组提出质疑。学院评审小组应在接到异议材料的3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对学院评审小组的答复仍有异议，可通过有效方式向学生处提请复议。学生处应在接到复议提请的3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情况属实，应做出调整。
八、附则
1．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2．如助学金受助学生不符合资助条件或在评审过程中有不公正情况，助学金领导小组有权收回已发放的助学金。
                   学生处
        二O一O年五月十日
附件2   哈尔滨理工大学杭州乐荣电线电器助学金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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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资助学生的思想品德状况：

辅导员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杭州乐荣电线电器有限公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